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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7）北法司辅字第52号案件
异议答复
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2017年4月28日，我公司收到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8日出具的（2017）北法司辅字第52号案件《评估委托书》，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2号楼18层2106室房屋一套进行价值评估。 
[bookmark: _GoBack]2018年5月22日，我公司收到贵院发来的《致函》复印件，申请人张翔对估价对象户型及内部装修提出异议。
异议答复如下：
1、评估专业人员已于2018年3月1日在法官夏方的见证下对估价对象外部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了实地查勘，由于被执行人原因，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未能入户进行内部实地查勘，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地平面图》复印件及评估专业人员市场调查，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户型为二室一厅一厨一卫一阳台（该小区内主要户型）。
2、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函》记载：“关于内部装修情况，因被执行人不配合，法官无法对内部装修进行主观的猜想，故要求对内部装修不做价值评估。”因此，本报告估价结果中不包含内部装修价值。
3、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18年3月1日，不包含内部装修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本估价报告的估价结果为正常条件下的公开市场成交价值。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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